泰工价[2007]5号

关于开展《泰州市建筑工程发承包计价手册》

专项检查的通知

市区各造价咨询企业：
根据《关于实施〈江苏省建筑工程发承包计价手册〉管理制度的通知》（苏建定[2004]30号）及《关于实施〈泰州市建筑工程发承包计价手册〉管理制度的通知》（泰建定[2003]14号）文件精神，我市决定从2007年2月1日至2月28日对持有2006年度《泰州市建筑工程发承包计价手册》（以下简称《计价手册》）的施工企业进行年检。为便于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维护承发包双方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我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业行为，现决定对市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使用《泰州市建筑工程发承包计价手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1、 检查范围

此次检查范围是市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及外市在本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各县（市、区）造价管理机构可视情况对本辖区内造价咨询企业开展检查。
二、检查方式

泰州市造价处根据各咨询企业2006年度项目台帐，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抽查项目一般不少于20项，约占全年结算审核项目的20%），现场填写《泰州市建筑工程发承包计价手册》专项检查表。

三、检查时间

2007年2月1日至2月2日两天。

四、检查内容
（一）有无对未取得《计价手册》或《计价手册》过期失效建筑企业办理工程结算审核的；

（二）有无未按《计价手册》中测定的费率办理工程结算审核的；

（三）有无工程已结算审核完毕，但未将结算审核情况在《计价手册》“造价登记表”中载明的。

各咨询企业应积极配合检查，做好准备工作，此次专项检查结果将向社会公示，并按照《泰州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综合考评办法》进行记录。

附表：《泰州市建筑工程发承包计价手册》专项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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